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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

浙江省人民政府令

第 ３９１ 号

《浙江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已经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省人民政府第 ８８ 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

代省长　 王　 浩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提高人民防空工程的战备效益、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人民防空工程的规划、建设、维护、使用及其监督管理活

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人民防空工程包括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蔽、人民防空指挥、医疗

救护等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以及结合地面建筑修建的战时可以用于防空的地下

室（以下简称防空地下室）。

第三条　 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应当贯彻规划统一、体系完备、权责清晰、平战结合的

总体要求，坚持国家负担、社会负担和社会投资相结合，坚持与经济建设、城镇建设融合

协调发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工作的领导，将人民防

空工程建设等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协调解决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工作中

的重大问题，并将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人民防空工程管理相关工作，指

导村（居）民委员会共同落实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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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民防空工程的

规划、建设、维护和使用等相关的监督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主管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共同做好人民防空工程监督管理相关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公共数据等主管部门，按照整体智治的

要求强化人民防空工程数字化管理，建设全省统一的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数字化平台，提

升人民防空工程管理数字化水平。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负有保护人民防空工程的义务，不得破坏、侵占人民防空工

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

有关规定给予褒扬激励。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应当加强对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工作的公益宣传，

为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编制人民防空专

项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编制人民防空专项规划应当符合上一级人民防

空专项规划的控制指标要求，并征求上一级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意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人民防空专项规划的主要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并在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落实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要求和关键指标。

第九条　 编制人民防空专项规划应当坚持布局合理、功能齐备、发展均衡的原则，

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规划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和医疗救护、防空专业队、人员掩蔽等专用工

程以及防空地下室的建设。

人民防空专项规划应当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交通、市政、医疗、综合防灾等专项规

划相衔接。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在出

让、划拨、租赁国有土地和以国有土地作价出资时，明确该地块应当修建的人民防空工

程的战时功能、类型、防护等级、建筑指标等要求。

具备条件的设区的市、县（市、区）在设置出让、划拨、租赁国有土地和以国有土地

作价出资的条件时，可以明确修建的防空地下室在建成后，移交给设区的市或者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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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

建设单位组织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依据规划条件和有关规定，明确人民防空工

程建设的规模、战时功能、防护等级、出入口等内容，并符合防洪防涝等灾害防御要求。

第十一条　 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用人员掩蔽工程和疏散干道工程，以及根据人民

防空专项规划或者城市防护需要修建的其他公用人民防空工程，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负责建设，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所需经费由本级财政预算安排。

防空专业队工程以及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等专用工程分别由防空专业队组建部门、

单位和战时医疗救护、物资储备部门、单位负责建设，所需经费由负责建设的有关部门、

单位承担。

有关单位负责修建本单位的人员和物资掩蔽工程，所需经费由本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国家和省确定的人民防空重点城市、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

开发边界内以及重要经济目标等区域内新建（含改建、扩建，下同）地面民用建筑，应当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修建防空地下室，其建设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

防空地下室的战时功能为人员掩蔽的，其掩蔽面积不得低于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

的 ６０％；防空地下室平时用于停放机动车的，机动车车位净面积不得低于防空地下室

建筑面积的 ２５％。

依法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根据有关要求改为修建防空专业队工程以

及其他抗力等级为 ５ 级的人民防空工程的，其修建的面积可以按照应当修建的防空地

下室面积的 ７０％核定；修建医疗救护工程的，其修建的面积可以按照应当修建的防空

地下室面积的 ６０％核定。

第十三条　 应当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条件的，

建设单位可以不建或者少建防空地下室。

具有下列地质、地形、施工等客观条件限制情形的，可以按照《浙江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规定不建或者少建防空地下室：

（一）所在地块被禁止、限制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

（二）因流沙、暗河、基岩埋深较浅等地质条件限制而不能修建的；

（三）因建设场地周边建筑物或者地下管道设施密集，防空地下室不能施工或者施

工难以保证自身以及周边安全的。

第十四条　 依法可以不建或者少建防空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应当向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提交书面申请。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予以核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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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并作出书面决定。

建设单位应当在收到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作出同意不建或者少建防空地下室的决定

之日起 ３０ 日内，依法向税务主管部门申报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

第十五条　 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省发展改革、财政主管部门制定人民防

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管理规定，明确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的收费标准等内容，报省人

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降低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收

费标准；不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不得减收、免收、缓收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

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或者

截留。

第十六条　 国家和省确定的人民防空重点城市、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

开发边界内以及重要经济目标等区域内，结合公园、绿地、广场、道路、山体、水体等单独

修建的地下空间，以及地下交通干线、综合管廊等城镇地下基础设施，应当兼顾人民防

空需要，并符合国家和省有关人民防空防护要求。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参与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工程有关防护部分的设计审查和质

量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相邻人民防空工程以及人民防空工程与地下交通干线、疏散通道和商

业设施等，应当按照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以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人民防空等专项规划要

求实现连通；暂时不具备连通条件的，应当在适当位置预留连通口，有关单位和个人应

当予以配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动人民防空工程集中、融合建设，通过统一规划

地下空间等方式推进人民防空工程连片成网，提升城镇综合防护能力。

第十八条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人民防空工程质量主体责任。

从事人民防空工程勘察、设计、设计图审查、施工、监理、检测的单位和人员，应当遵

守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标准、规范，并对人民防空工程质量负责。

第十九条　 修建有防护功能平战转换要求的人民防空工程，应当遵循平战转换工

作量最小原则。相关设计文件应当设置平战转换设计专篇，明确平战转换部位及其工

程量、转换时限、方法和技术措施等内容。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的具体规定，由省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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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人民防空工程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安装或者就近预留人民防空专

用设备；已经建成的人民防空工程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落实人民防空专用设备

等的平战转换要求。

第二十条　 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质量标准进行

生产和安装，并依法对专用设备的产品质量负责。

人民防空工程应当使用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质量标准的人民防空专用设备。人民防

空专用设备超出设计使用期限或者失效后，应当及时更换。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人民防空等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和支持人民防空专用设备新

技术、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发、生产、推广和使用。

第二十一条　 人民防空工程依法实行质量监督管理制度，住房城乡建设、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做好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有关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机构，承担人民防空工程防护

部分的质量监督管理辅助工作。

第二十二条　 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有关规定要

求，设置人民防空标识标牌。涉及国家秘密的人民防空工程，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做好保密工作。

人民防空标识标牌应当保持完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损毁、涂改。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组织人民防空工程和兼顾人民

防空需要工程的竣工验收。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单位应当限期整改。

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不合格，经评估论证确实无法整改的，建设单位应当在规定期

限内补建，并按照要求进行竣工验收。无法补建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

条的规定缴纳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

第二十四条　 人民防空工程和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国家和省有关测绘标准进行测绘。竣工测绘报告应当标志并说明人民防空工程和兼顾

人民防空需要工程的范围、位置、规模和用途。

建设单位应当在人民防空工程和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将验收文件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可以通过数据共享获得验收文件

的，不得要求建设单位重复报送。

第二十五条　 防空地下室已经明确移交给设区的市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

的单位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被确定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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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移交手续。

被确定的单位应当及时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也可以委托建设

单位代为办理登记。

第三章　 维护使用与监督管理

第二十六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责任单位（以下简

称维护管理责任单位）以及维护管理费用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各级人民政府投资、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具体组织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由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维护管理，维护管理费用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二）有关部门、单位修建的防空专业队工程和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等专用工程以

及本单位人员、物资掩蔽工程，由有关部门、单位负责维护管理并承担有关费用。

（三）防空地下室由建设单位负责维护管理并承担有关费用；已经明确移交给设区

的市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的，由被确定的单位负责维护管理并承担有

关费用。

由于建设单位已经注销等客观原因，无法按照前款规定确定维护管理责任单位的，

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负责维护管理并承担有关费用。

第二十七条　 维护管理责任单位应当在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之日起 １５ 个

工作日内，将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信息（以下简称维护管理信息）报送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维护管理信息的具体范围由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规定。

防空地下室已经明确移交给设区的市或者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的，被

确定的单位应当在建设单位移交防空地下室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将维护管理信息报

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维护管理信息发生变更的，维护管理责任单位应当在信息变更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

内，将变更后的信息报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为维护管理责任单位报送信息提供必要的帮助；可以通过

数据共享获得维护管理信息的，不得要求维护管理责任单位重复报送。

第二十八条　 维护管理责任单位合并、分立的，由合并、分立后承受其权利和义务

的单位承担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责任。

维护管理责任单位注销的，应当事先落实维护管理责任承接单位，移交维护管理档案资

料，并协助维护管理责任承接单位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报送变更后的维护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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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管理责任单位不得在办理单位变更、注销登记时，以隐瞒、提交虚假材料或者

其他欺骗手段逃避维护管理责任。

第二十九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与维护管理责任单位签订人民防空工程维护

管理责任书，明确维护管理责任的具体要求以及相关责任等内容。维护管理责任书示

范文本由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制定。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工作的指导，对从事人民防

空工程维护管理工作的人员定期组织开展业务培训。组织开展业务培训不得收取任何

费用。

第三十条　 维护管理责任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标准、规范，保持人民防空工

程及其设施设备完好，确保人民防空工程处于良好使用状态，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结构及其构件完好，工程无渗漏，构配件无破损、严重锈蚀等现象；

（二）通风与空调、给排水、电气、通信、消防等系统运行正常；

（三）防护、消防、防水、防汛等设施设备性能良好，安全可靠；

（四）室内空气质量等符合相关国家和地方标准；

（五）进出道路通畅，孔口伪装和地面附属设施完好；

（六）与备案的竣工验收文件一致，无擅自开洞、分隔内部空间和改变设计功能；

（七）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三十一条　 维护管理责任单位可以自行对人民防空工程实施维护管理，也可以

委托具有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能力的其他单位进行维护管理。

维护管理人民防空工程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维护管理制度，确定专职或者兼职维

护管理人员，定期开展维护保养作业，做好维护保养记录，并妥善保管维护管理档案。

第三十二条　 人民防空工程因城镇建设确需拆除的，应当依法报人民防空主管部

门批准。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拆除的，拆除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不少于拆除的人

民防空工程建筑面积并不低于原防护标准，在规定期限内补建；无法按照规定要求补建

的，应当依法缴纳人民防空工程补偿费，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组织易地补建。

人民防空工程因治理重大安全隐患、修复战时功能等原因确需改造的，应当依法报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改造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降低人民防空工程的防护标准和等

级，不得减少人民防空工程的掩蔽面积。

人民防空工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者丧失战时功能的，维护管理责任单位应当进

行加固、改造；无法加固、改造或者加固、改造不经济、不合理的，依法经人民防空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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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后可以报废。报废人民防空工程的，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第三十三条　 战时或者应对突发事件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统一安

排使用辖区内的人民防空工程。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统一安排，不得阻挠、干涉和拖延

人民防空工程的使用。

在确保不影响战时防护效能和不违反平战转换规定的前提下，鼓励平时利用人民

防空工程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国家和省禁止平时利用的人民防空工程，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用于非人民防空目的，但因执行应急救援等紧急任务的除外。平时利用

所产生的收益优先用于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和平战转换。

第三十四条　 平时出租防空地下室给他人使用的，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位

于住宅小区内的防空地下室，平时出租给他人用于停放机动车的，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

需要。出租人应当明确告知承租人该租赁物属于人民防空工程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民防

空相关义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推动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书面防空地下室租赁合同。防空地下

室租赁合同示范文本由省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会同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第三十五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地区人民防空工程战时使用方

案，适时组织开展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演练。

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责任单位应当根据人民防空工程战时使用方案，完善和落

实平战转换实施方案，明确人员职责并开展技能培训，做好平战转换准备。

人民防空工程平战转换责任单位参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确定；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履行人民防空工程监督管理职

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提供与监督检查事项相关的文件、资料；

（二）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就监督检查事项作出解释和说明；

（三）进入人民防空工程现场进行检查；

（四）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停止相关违法行为；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人民防空工程信用监督管理机制，依法将有关责

任单位和个人的违法行为信息记入其信用档案，并按照规定纳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予

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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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三十八条　 维护管理责任单位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不符合本办法第三十

条要求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处 １ 万元以上

３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未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落实人民防

空工程平战转换要求的，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

对个人处 ５０００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１ 万元以上 ３ 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

定，在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过程中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由有权机关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工程有关防护部分的维护管理责任主体、维护管

理质量要求及其监督管理，参照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起施行。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省人民政府公

布的《浙江省防空地下室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３４４ 号）同时废止。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浙江省
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２１〕４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近年来，全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积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根

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省政府决定，授予《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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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等 ３００ 项著作、论文和研究报告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希望获奖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全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要学习先进，开拓创新，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

献更多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附件：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附件

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名单

（同等级成果以姓氏笔画为序）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共 １５ 项）

一等奖（３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

刊物名称

１ 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史 著作 刘同舫 浙江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２ 世界普遍交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
论文 李包庚 宁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３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五卷

本）
著作 吴汉全 杭州师范大学 人民出版社

二等奖（８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

刊物名称

１ 基层民主技术创新与乡村治理

绩效研究
著作

王海稳、

张扬金、

黎远波

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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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拉美马克思主义文献选集

（１９０９—１９９０） 著作

冯昊青、

陆宽宽、

李伟伟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

逻辑研究
著作 成　 龙 浙江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４ 当代中国伦理学 著作 李建华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５ 马克思的民生建设思想研究 著作 周志山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６ 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

长编（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著作
康文龙、

吕延勤
嘉兴学院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７ 全球生态贫困治理与“中国方

案”
论文 韩跃民 浙江财经大学 社会科学战线

８ 爱国主义基本理论与若干问题

研究
著作

蓝汉林、

凌加英、

刘菲菲等

浙江工业大学 人民出版社

青年奖（４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

刊物名称

１ 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

形态话语权批判
论文 王玉鹏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 新时代青年文化景观研究 著作 代玉启等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３ 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 著作 宋树理 浙江外国语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４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研究
著作 高文苗 浙江传媒学院 人民出版社

二、应用对策研究与科普优秀成果奖（共 ６０ 项）

一等奖（１１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

刊物名称

１
线下市场分割是否促进了企业线

上销售———对中国电子商务扩张

的一种解释

论文
马述忠、

房　 超 浙江大学 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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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对策建议

研究

研究

报告

王俊豪、

金　 通、
倪建伟、

邵　 慰、
裘　 丽等

浙江财经大学

３ 中国纺织产业节能减排制度绩效

评价研究
著作

王晓蓬、

李　 一、
朱旭光、

王来力、

杨永亮等

浙江理工大学、

宁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４ 回归与超越———回流农民工的

社会作用研究
著作 刘玉侠 温州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５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中小企业高

质量发展若干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著作

刘淑春、

林汉川、

陈畴镛

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企业管理出版社

６
集权式财政改革能够缩小城乡

差距吗？———基于“乡财县管”

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论文
李永友、

王　 超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

管理世界

７ 绿水青山的价值实现 著作

沈满洪、

谢慧明、

李　 一、
程永毅、

于　 冰等

浙江农林大学、

宁波大学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８ 论“重要窗口”的丰富内涵与

实践路径

研究

报告

陈礼珍、

应维华、

陈永杰、

吴汉全、

施　 旭

杭州师范大学

９ 后追赶时代浙江制造企业海外并

购整合与创新能力研究

研究

报告
陈菲琼 浙江大学

１０ “健康中国”战略中基本卫生

保健的治理创新
论文 顾　 昕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１１ 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提升

中国文化软实力

研究

报告
葛继宏 浙江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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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４０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

刊物名称

１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Ｎｅｅｄ：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Ｅｖｅｎｔｓ

著作

Ａｌｉ
Ｃｈｅｓｈｍｅｈ－
ｚａｎｇｉ（艾
历 · 切

希）

宁波诺丁汉大学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 非洲教育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 著作
万秀兰、

李佳宇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３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美丽

乡村的中国之路
著作

卫龙宝、

严力蛟、

李建新、

任　 重、
王文亭

浙江大学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４ 我国反垄断罚款威慑不足的制度

成因及破解思路
论文 王　 健 浙江理工大学 法学评论

５ 中国制造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路径与政策支持体系研究
著作

王黎萤、

包海波、

阳银娟

浙江工业大学、

省委党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６ Ｄｒ． Ｚｈａ’ｓ Ｄｉａｒｙ ｏｆ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１９ 著作

叶兴国、

杨爱军

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

Ｎａｔｕｒａｌｏｇ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Ｃ．

７ 服装定制：工匠精神回归 著作 朱伟明 浙江理工大学 中国纺织出版社

８ 城西科创大走廊打造创新策源地

的思路与举措研究

研究

报告

朱李鸣、

何　 垒、
于　 蕾、
李　 昊、
王晓飞

省发展规划研究

院

９ 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研究（修订

版）
著作

全永波、

叶　 芳 浙江海洋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０ 娱乐媒介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著作
刘宣文、

王志寰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１１ 新格局下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与

景气对策研究

研究

报告

刘道学、

池仁勇、

金陈飞、

王侠丽、

董碧晨等

浙江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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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三足鼎立下的网络媒体的态势

及其治理之策
论文

李良荣、

郭雅静
浙江传媒学院 国际新闻界

１３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论文
李金昌、

徐蔼婷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统计研究

１４ 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中选考科目

赋分办法优化研究报告

研究

报告

李金波、

孙　 恒、
冯成火、

杨　 军

省教育考试院

１５ 浙江省社会舆情调查报告
研究

报告

何智蕴、

蓝汉林、

方　 巍、
周必、

陈　 锋等

浙江工业大学

１６ 完善计量法治助力高质量发展
研究

报告

张　 云、
刘文献、

宋明顺、

汪江连、

刘　 芳

中国计量大学

１７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究

报告

张旭亮、

张海霞、

史晋川、

苏斯彬、

钱　 滔

浙江大学

１８ 全球跨境水事件与解决方案研究 著作 张翼飞 浙江工业大学
格致出版社、上海

人民出版社

１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ｘｕｓ ｏｆ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ＶＡＲ －ＢＥＫＫ（ＤＣＣ）
－ＧＡＲＣＨ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论文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 浙江省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

研究报告系列
著作

陈寿灿、

徐越倩、

李元祯、

吴 　 波、
裘益政等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２１ 中国社会信用监管体系构建研究 著作 陈丽君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２ 数字时代的大众文学出版与传播

研究
著作 陈　 洁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３ 以“全周期管理”纵深推进矛盾

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改革

研究

报告

邵　 安、
黄兴瑞、

王怀锋

浙江警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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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旅游商业模式创新与转型发展：

融合视角与浙江实践
著作

易开刚、

厉飞芹等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２５ 寻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治理之

道———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
论文

周亚越、

唐　 朝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行政管理

２６ 浙江省 ２０５０ 深度减排路径研究 研究

报告

周华富、

吴红梅、

何　 恒、
陈丽君、

吴君宏

省发展规划研究

院

２７ 民法判例百选 著作

周江洪、

陆　 青、
章　 程

浙江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２８ 共生共赢：质量兴农时代的现代

农业经营体系构建研究
著作

周洁红、

李　 凯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９ 现代学徒制试点实施路径审思 论文 郑永进
杭州职业技术

学院
教育研究

３０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重大问题

及其对策研究

研究

报告

孟东军、

叶　 晗、
张杭君、

骆　 凡、
敖　 晶

浙江大学、浙江

科技学院、杭州

师范大学

３１ 中国生猪标准化养殖发展：产业

集聚、组织发展与政策扶持
著作 赵连阁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３２ 村改居：城镇化与居民需求 著作 赵定东 杭州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３３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理论与实践研究报告

研究

报告
赵　 骏 浙江大学

３４ 关于以“小康码”实现精准扶贫

稳定脱贫的建议

研究

报告

胡彩娟、

倪建伟

浙江财经大学东

方学院、浙江财

经大学

３５ 关于进一步完善浙江省高考制度

改革的若干建议

研究

报告
徐小洲 浙江传媒学院

３６ 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

与对策研究

研究

报告

黄祖辉、

胡伟斌、

鄢　 贞、
钱振澜、

钱泽森

浙江大学

３７ 关于加快完善市县两级文旅融合

体制机制的若干建议

研究

报告
崔凤军 台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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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高等学校重大学术不端行为提级

办理的制度设计

研究

报告
谢小瑶 宁波大学

３９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ｕｒａｌ － ｔｏ －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论文
谭　 荣、
王荣宇

浙江大学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０ 中国养老服务资源整合发展研究
研究

报告

戴卫东、

鲁仕宝、

唐　 瑶、
汪连杰

浙江财经大学

青年奖（９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

刊物名称

１ 儿童绘画心理学 著作 严　 虎 温州医科大学 电子工业出版社

２ 跨越产学合作的鸿沟：创业导向

的产学“协同关系”管理
著作 李　 飞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３ 浙江省夜间经济系列指数研究
研究

报告

应天煜、

林珊珊、

叶　 顺、
黄浏英、

张旭东等

浙江大学

４ 气候变化与中国农业：粮食生产、

经济影响及未来预测
著作 陈　 帅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５ 小米多诗词王国漫游记 著作 柳伟平 中国计量大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

６ 排放权有偿使用定价：方法与

效应
著作 郭　 默 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７ 餐饮企业成长的“三维一体”

模式研究———社会学视角
著作 彭定萍 浙江农林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８ 浙江省特殊类型地区振兴思路

研究

研究

报告

廉军伟、

张旭亮、

黄卫剑、

于　 蕾、
李　 昊

省发展规划研究

院

９ 我国生物安全形势与对策建议
研究

报告
廖丹子 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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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础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共 ２２５ 项）

一等奖（４５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

刊物名称

１ 从作为普遍哲学的现象学到汉语

现象学
论文 王　 俊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２ 想象中国：新媒体时代的中国

形象
著作 韦　 路 浙江大学

中央党校出版集团

大有书局

３
用贤则理：治理能力与经济增

长———来自中国百强县和贫困县

的经验证据

论文

文雁兵、

郭　 瑞、
史晋川

嘉兴学院、浙江

大学
经济研究

４ 中国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

分配：理论与证据
论文

方红生、

鲁玮骏、

苏云晴

浙江大学 经济研究

５ 悦古：中国艺术史中的古器物及

其图像表达
著作 孔令伟 中国美术学院 上海书画出版社

６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Ｗｅｂ Ｐａｇｅ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论文
叶许红、

彭希羡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７ “活的”文献：古典文献学新探 论文 冯国栋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８ 收入分配公平的评价体系与预警

机制研究
著作 孙敬水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９ 中国东海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

海岸带与海湾资源环境演化卷
著作

李加林、

龚虹波、

姜忆湄、

叶梦姚

宁波大学 海洋出版社

１０ 东浙读书记 著作 李圣华 浙江师范大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１ 《战国史》（十卷本） 著作 李学功 湖州师范学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２
“中美澳”竞技游泳人才培养

体系研究：兼论中国游泳“浙江

经验”

著作

李建设、

顾耀东、

王章明、

沈国琴、

应姗姗

宁波大学、浙江

师范大学、浙江

水利水电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３ 人工智能时代移动学习服务 著作 李浩君 浙江工业大学 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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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中国教育方针论稿 著作 杨天平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５ 图文关系及其张力的学理研究 著作 杨向荣 杭州师范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１６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教育

变革：文化境遇与文化选择
著作

肖正德、

卢尚建

杭州师范大学、

台州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７
后发 企 业 如 何 从 追 赶 到 超

越？———基于机会窗口视角的双

案例纵向对比分析

论文

吴晓波、

付亚男、

吴　 东、
雷李楠

浙江大学 管理世界

１８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听力

能力量表研究
著作

何莲珍、

闵尚超
浙江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 绍兴商会档案汇编（全三十册） 著作

汪林茂、

张　 凯、
张立程、

尤淑君、

刘俊峰

浙江大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 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国

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的考察
著作 沈永东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１ 冷战与学术：美国的中国学

（１９４９—１９７２） 著作 张　 杨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２ 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我国高等

教育治理转型和治理体系建设
著作 张应强 浙江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３ 社会治理的经络 著作 张康之 浙江工商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４ 鉴微寻踪：旧石器时代石英岩石

制品的微痕与功能研究
著作 陈　 虹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５ “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经验，

中国方案
著作

郁建兴、

黄　 飚、
高　 翔、
黄　 萃、
徐越倩等

浙江大学、浙江

工商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６ 技术创新联盟管理理论与实证 著作 周　 青 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２７ 新媒介文艺生产论 著作 单小曦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８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ａｌ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ｈｅａｔｉｎｇ 论文

赵　 立、
傅根跃等

杭州师范大学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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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中国画写意传统的世界性研究 著作
胡　 俊、
吴山明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３０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逻辑 著作

胡　 铭、
牟绿叶、

张传玺、

鲍　 键、
徐宗新

浙江大学、浙大

城市学院等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３１ 论新时代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转

型
论文 钭晓东 宁波大学 中国法学

３２ 宋元南戏传播考论 著作 俞为民 温州大学 中华书局

３３ 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诗学 著作 洪治纲 杭州师范大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

３４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

理论建构
论文 聂珍钊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３５ 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

研究
著作

殷企平、

欧　 荣、
李公昭、

曹山柯等

杭州师范大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３６ 毛泽东文艺思想比较研究 著作 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３７ 放权与发展：市场化改革进程中

的地方政府
著作 高　 翔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３８ 媒介变革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

转型
论文 黄　 旦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３９ 要素跨国自由流动与外贸战略

转型
著作

黄先海、

王　 煌等 浙江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４０ 认知科学视域中隐喻的表达与

理解
论文 黄华新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４１ 岗位创业教育论 著作

黄兆信、

黄扬杰、

严从根、

陈　 凡、
罗志敏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４２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１９４９—
２０１９） 著作

梅新林、

曾礼军、

慈　 波等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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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写实”传统

及其当代价值
论文 蒋承勇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４４ 数字化时代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

研究
著作 程　 聪等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４５ 产品与服务开发中的智能决策与

优化
著作

雒兴刚、

张忠良

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科学出版社

二等奖（１３３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

刊物名称

１
失地老人经济参与的行动逻辑

分析———基于苏中 Ｎ 市 Ｚ 社区
的调查

著作 于兰华 浙江科技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 时间性与思的哲学———与胡塞尔

共同思考超越论现象学
著作 马迎辉 浙江大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３ 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张力研究 著作 马学文 杭州师范大学 人民音乐出版社

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论文 王长峰 浙江师范大学 Ｔｅｃｈ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５ 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 著作
王　 杰、
石　 然

浙江大学、杭州

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６ 绿色消费的情感———行为模型：

混合研究方法
著作

王建明、

吴龙昌
浙江财经大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７ 危机下的融合与发展：抗战时期

后方机制面粉工业研究
著作 王荣华 浙江师范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８ 网络公民文化：互联网实践与

中国社会
著作 王　 润 浙江传媒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９ 理性审视：２０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
中的茅盾

著作 王嘉良 浙江师范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１０ 中国城市街道与居民委员会档案

史料选编
著作

毛　 丹、
陈　 军、
任　 强、
哈　 雪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１ 以包容型人才管理模式提升员工

心理资本和创新行为
著作 方阳春 浙江工业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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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Ｗｉｌ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ａｋ ｉｔｓ ｅｎｅｒｇｙ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ｙ ２０３０？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３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论文

方　 恺、
唐祺、

张琦峰、

许安琪

浙江大学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１３ 近代汉语句式糅合现象研究 著作 叶建军 温州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１４
项目制治理的边界变迁与异质

性———四个农业农村项目的多案

例比较

论文 史普原 浙江大学 社会学研究

１５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ｎｅｍ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著作 付永春

浙大宁波理工

学院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６ 地方高校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

缘由、方向与进路
论文

乐传永、

许日华
宁波大学 中国高教研究

１７ 科学课堂中考评与教学融合的

模型研究
著作 冯翠典 浙江外国语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８ 历史性权利的法律问题研究 著作 曲　 波 宁波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 异地高考政策对随迁子女教育

期望的影响机制研究
著作 吕慈仙

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旅游与健康

职业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 知识产权评议的原理与制度研究 著作 朱一飞 中国计量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２１ 儒道融合视域中的阳明心学建构 著作 朱晓鹏 杭州师范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２２ 客家方言名词后缀“子”“崽”的

类型及其演变
论文 庄初升 浙江大学 中国语文

２３ 大宗农产品贸易的若干问题研究 著作
刘春香、

蒋天颖
宁波财经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４ 数字创新管理：理论框架与未来

研究
论文

刘　 洋、
董久钰、

魏　 江
浙江大学 管理世界

２５ 莱德拉德与里昂的“加洛林革

新”
论文 刘　 寅 浙江大学 历史研究

２６ 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财务

安排研究
著作

许永斌、

惠男男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科技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７
企业社交工作平台影响员工即兴

能力的机理研究———基于在线

社会网络的视角

论文

孙　 元、
贺圣君、

傅金娣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管理世界

２８ 融合与变革：融媒时代电视传播

研究
著作 孙宜君

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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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ａｎｄ
ｎｏｖ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ｗｈｅ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论文

孙炳海、

李伟健、

肖威龙、

邵雨婷、

张文海

浙江师范大学 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３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ｓ’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ｃ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著作 孙培健 浙江大学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３１ 道德凸显和伦理隐退的中国德育

危机与出路
论文 严从根 杭州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３２ 我国跨境电子商务政策效应的

统计研究
著作

苏为华、

张崇辉、

王玉颖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３３
论克罗齐美学思想的发展过

程———兼谈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

的误译和误解

论文 苏宏斌 浙江大学 文学评论

３４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外交史研究

（１９５３—１９６４） 著作 李　 华 嘉兴学院 人民出版社

３５
数字经济下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理论分析与

实证研究

著作 李晓钟
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３６ 中国高校教师全英语教学（ＥＭＩ）
能力研究

著作 李　 颖 杭州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３７ 福柯的当代性思想研究 著作 杨大春 浙江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３８ 钱锺书译论译艺研究 著作 杨全红 温州商学院 商务印书馆

３９ 创业企业风险识别、决策与控制

研究———基于认知的视角
著作

杨隽萍、

杨宏旭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４０ 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 著作 束景南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４１ 终极所有权结构、制度环境与

公司债券契约条款
著作 肖作平

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４２ 刘禹锡新论 著作 肖瑞峰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４３ 边境措施、国内支持与中国农产品

贸易保护效应研究
著作 吴国松 湖州师范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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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

（第二卷）古代卷（上）
著作

吴　 笛、
吴斯佳、

龙瑜、

傅守祥、

蔡海燕

浙江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４５ 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１９０８—
１９４９） 著作

吴翔宇、

徐健豪
浙江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４６ 孔氏南宗文献丛书 著作

吴锡标、

刘小成、

魏俊杰、

马丽敏、

张　 铉

衢州学院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４７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ｅｍｐａｔｈ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ｏｔｈｅｒｓ’ｐａｉｎ 论文 吴燕京 宁波大学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４８ 文献计量学（第二版） 著作

邱均平、

宋艳辉、

张　 蕊

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４９ 天台山和合文化研究丛书 著作

何善蒙、

杨供法、

张　 燕、
陈锐钢、

王廷婷等

台州学院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５０ 基于族群凝聚视域的浙江畲族

档案记忆研究
著作 余厚洪 丽水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５１ 塑造共识：美国立国时期的革命

话语与大众传播
著作 应　 琛 浙江外国语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５２ 现代化进程中的作家生存危机：

乔治·吉辛作品研究
著作 应　 璎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５３ 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杨宪

益、戴乃迭卷
著作 辛红娟 宁波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５４ 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影响与对策研究
著作

辛金国、

李广乾

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５５ 从词的规范体系通观词史演进 论文 沈松勤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５６ 比兴美学 著作 张节末
浙江越秀外国语

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５７ 金融科技监管法律制度构建研究 著作 张永亮 浙江农林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５８ 远离与回归：残疾人社会疏离

问题研究
著作 张　 林 宁波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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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Ｈａｒｄ ｔｏ ｇｅｔ：Ｔｈｅ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ｉｇｈ －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ｅ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论文 张俊森等 浙江大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６０ 农村能源消费与结构升级研究 著作 张　 锐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
中国农业出版社

６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ｒｅｃｈ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著作 张　 蔚 杭州师范大学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６２ 组织话语与组织管理：一种跨

学科研究进路
著作 张慧玉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６３ 公共服务视角下破解大型体育

场馆运营难题研究
著作

陆亨伯、

李　 瀚、
徐　 隽、
徐海明、

江涵逸

宁波大学等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６４ 当代运动训练经典理论与方法 著作

陈小平、

赵　 亮、
阮棉芳

宁波大学等 人民体育出版社

６５ 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协同效应理论

与实证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著作 陈丹宇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６６
古希腊有过“修昔底德陷阱”

吗？———艾利森教授造假背后之

“圈套”

论文 陈村富 浙江大学 南国学刊

６７ 文化共同体的形塑———以社区

文化中心为例
著作 陈建胜 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６８ 互联网金融特征、投资者情绪与

互联网理财产品回报
论文

陈荣达、

林　 博、
金骋路

嘉兴学院、浙江

财经大学
经济研究

６９ 行政诉讼补救判决研究 著作 陈思融 浙江财经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７０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Ｕｎ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ｔｏｃｋ Ｐｒｉｃｅ Ｃｒａｓｈ Ｒｉｓｋ

论文 陈　 俊 浙江大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７１ 金融法违约预防与违约处置制度

研究
著作 陈　 醇 浙江师范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７２ 第八次课改以来我国体育课程理

论价值、问题审视与未来发展
著作

邵伟德、

李启迪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书籍出版社

７３ 华夏传播理论 著作 邵培仁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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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城镇化、城市蔓延与区域经济可

持续发展
著作

范建双、

虞晓芬、

赵　 磊等
浙江工业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７５ 人口年龄、产业转型与区域收

敛———理论构建和机制发现
著作 茅　 锐 浙江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７６ 财富与使命———美国一流大学

“大宗筹款运动”理论与实践
著作 林成华 浙江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７７ 柏拉图《法义》研究、翻译和笺注

（三卷）
著作 林志猛 浙江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７８ 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机制研究 著作
郅玉玲、

李　 一
浙江理工大学、

省委党校
人民出版社

７９ 国马资源谱系演进与汉唐气象的

生成
论文 尚永琪 宁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８０ 偶戏缘情：处州提线木偶戏的

艺术钩沉
著作 周云杰 丽水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８１
Ｇｕａｒａｎｔｏ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ｉｎ ａ Ｆｏｕｒ －Ｐａｒｔｙ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Ｇ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论文 周伟华 浙江大学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８２ 包豪斯悖论：先锋派的临界点 著作 周诗岩 中国美术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８３ ２０ 世纪中外设计展览交流史论 著作 郑立君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８４ 文化批评视野下法国当代小说中

的反讽叙事研究
著作 赵　 佳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８５ 公共教育支出受益归宿———ＢＩＡ
方法及其拓展

著作 赵海利 浙江财经大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８６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伦理研究重点

及其趋向
论文 赵　 瑜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学报

８７ Ｄ＆Ｏ保险、风险容忍与企业自主
创新

论文 胡国柳 浙江工商大学 管理世界

８８ 青少年公益行为研究 著作

胡　 瑜、
郭仁露、

巩彦平

温州大学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８９ 大曲的演化 著作 柏互玖 温州大学 上海音乐出版社

９０ 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互动发展的

逻辑与对策研究：浙江实践
著作

钟昌标、

黄远浙、

叶劲松

宁波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９１ １９ 世纪美国的海洋帝国想象：
詹姆斯·库柏的海洋书写研究

著作 段　 波 宁波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７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６、７ 期



９２ 中国流动人口：居住条件与健康 著作

俞林伟、

陈　 莉、
于海燕、

林赛南

温州医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９３ 南部吴语韵母读音层次比较研究 著作 施　 俊 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９４ 内圣外王：高等教育从内涵发展

到大学能力建设
论文 宣　 勇 浙江外国语学院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９５ 网信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影响

的实证研究
著作 贺武华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９６ 欧洲大学史·第四卷：１９４５ 年
以来的大学

著作 贺国庆 宁波大学 河北大学出版社

９７ 著作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研究 著作 袁杏桃 杭州师范大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９８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ｉ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ｅａｍ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ｅａｍ Ｆａｕｌｔｌｉｎｅｓ

论文
莫申江、

谢小云
浙江大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９９ 中古文献异文的语言学考察———

以文字、词语为中心
著作 真大成 浙江大学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１００ 西周时期的赐服制度与设官分职 论文 贾海生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１０１ 空间的力量：在集聚中积累的人

力资本
著作 夏怡然 温州大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０２ 运动生物力学在足部的研究与应

用
著作 顾耀东 宁波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１０３
语料库与媒体话语的理论、方法

与实践：中英美主流报刊中的

低碳话语研究

著作
钱毓芳、

叶蒙荻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传媒学院
环球世纪出版社

１０４ 赵壹《非草书》研究 著作 倪旭前 中国计量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０５ 嘉善方言 著作 徐　 越 杭州师范大学 上海文化出版社

１０６ 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
著作 翁列恩 中国计量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０７ “润腔”研究四十年 论文 郭克俭 浙江师范大学 音乐研究

１０８ 外资进入与中国式创新双低困境

破解
论文

诸竹君、

黄先海、

王　 毅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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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 时间与想象———现象学与解释学

中的想象力问题
著作 黄　 旺 温州医科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１１０ 宋画中的信仰民俗研究 著作 黄　 杰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１１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论文
黄昌勤、

韩中美
浙江师范大学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１１２ 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研究 著作 曹　 伟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１１３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概念思辨与

理论认知
论文

曹　 宇、
王嘉怡、

李国煜

浙江大学 中国土地科学

１１４ 中美研究型大学建筑空间文化之

比较
著作 曹盛盛 宁波大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１１５ 大学理想主义及其实践研究 著作 眭依凡 浙江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１６ 民国前期教育部研究（１９１２—
１９２８） 著作 阎登科 湖州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１７ 口译思维中的概念框架构建障碍 著作 谌莉文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１８ 农民合作社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 著作 董进才 浙江财经大学 经济管理出版社

１１９ 监察委员会独立性地位的三个

认识维度
论文 董茂云 宁波大学 东方法学

１２０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论文 董燕萍 浙江大学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１２１ 皮亚杰文集（第二卷）：皮亚杰

思想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著作 蒋　 柯 温州医科大学 河南大学出版社

１２２ 梅文鼎全集 著作 韩　 琦 浙江大学 黄山书社

１２３ 现代玻璃艺术发展之路 著作 韩　 熙 中国美术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２４ 汉语语义语法论稿 著作 税昌锡 浙江科技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２５ 清末民初遗产税的引入 论文 雷家琼 宁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１２６ 文话流变研究 著作 慈　 波 浙江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１２７ 核电安全的法律规制 著作 蔡先凤 宁波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２８ 科技人才创新政策环境研究 著作
廖中举、

杨晓刚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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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 英国教育治理研究 著作 阚　 阅 浙江大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１３０
退后，远一点，再远一点！———从

沈从文的“天眼”到侯孝贤的

长镜头

论文 翟业军 浙江大学 文学评论

１３１
中国经济服务化发展悖论的动态

测度和演化机理研究———基于

中间需求视角

著作 樊文静 杭州师范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１３２ 美国减税之中国应对研究：基于

人才流失的视角
论文

潘士远、

朱丹丹、

何怡瑶

浙江大学 经济研究

１３３ 来源国劣势与合法化战略———新兴

经济企业跨国并购的案例研究
论文

魏　 江、
刘　 洋 浙江大学 管理世界

青年奖（４７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

刊物名称

１ 近现代佛教空有之争研究 著作 丁建华 浙江工商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 围填海工程的社会经济与生态

影响评价
著作

马仁锋、

李加林、

王益澄

宁波大学 海洋出版社

３
家族企业继承人创业成长金字塔

模型———基于个人意义构建视角

的多案例研究

论文 王扬眉 浙江万里学院 管理世界

４ Ｗｈａｔ ａｇｅ ｄｏ ｙｏｕ ｆｅｅ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ｇ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论文 叶子涵 浙江工业大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５ 上古中国的语词、知识和思想 著作 叶晓锋 温州大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６ 清代教育考试中的几个概念辨正 论文 刘希伟 宁波大学 教育研究

７ 竞猜型体育彩票品牌价值重塑：

基于彩民感知价值逆推视角
著作 刘　 炼 湖州师范学院 人民体育出版社

８ 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行为

机制、治理模式与制度创新
著作

刘　 晓、
梁　 燕、
徐珍珍、

刘婉昆、

黄卓君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建设职业技

术学院、金华职

业技术学院、浙

江广播电视大学

萧山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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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英汉自移处所宾语构式与动词的

适配
论文 刘　 琦 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

１０ 教育信息化促进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发展研究
著作 安富海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１ 规范论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 著作 李世阳 浙江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１２ 表征策略与文学书写：詹姆斯·

Ｗ·约翰逊研究 著作 李蓓蕾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３ 人类合作之谜新解：基于社会

网络与仿真实验的研究
著作 李　 燕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４ 三沈书法艺术研究 著作 杨　 刚 嘉兴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５ 认知神经科学对传播研究的影响

路径：回顾与展望
论文 何　 苗 浙江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１６ 社会治理创新地方样本法治化

研究
著作 何跃军 宁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７ 知识计量学的构建与应用研究 著作 宋艳辉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８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施

路径分析
著作 张墨涵 杭州师范大学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 从国都到省城：元初对杭州政治

空间的改造
论文 陈彩云 浙江师范大学 历史研究

２０
同感等于镜像化吗？———镜像神

经元与现象学的理论兼容性及其

争议

论文 陈　 巍 绍兴文理学院 哲学研究

２１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ｔｉｃ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ｏｃｋ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论文 林　 祺 浙江财经大学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论文 罗玲利 浙江工商大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ｅｎｔｕｒｉｎｇ

２３ 互惠、利他与公平：来自田野实验

和神经实验的证据
著作 罗　 俊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４ 权力层级与团队绩效关系：权力

与地位的一致与背离
论文

季　 浩、
谢小云、

冯　 雯

宁波大学、浙江

大学
心理学报

２５ 英国慈善活动发展史研究 著作 周真真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６ 唐宋建筑转型与法式化：五代

宋金时期晋中地区木构建筑研究
著作 周　 淼 浙大城市学院 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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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神经金融学：社会影响下的网络

投资行为
著作

郑杰慧、

汪　 蕾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８ 石上人生：传记文学视域下的唐

代墓志铭研究
著作 孟国栋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９ 中国旅游业与若干宏观经济问题

关系研究
著作 赵　 磊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旅游出版社

３０ 资源依赖与医疗服务组织生存的

制度逻辑
著作 胡重明 省委党校 人民出版社

３１ 全球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演变：

人类基因信息议题探析
著作 俞晗之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３２ 涉外监护法律适用理论与实证研

究
著作 秦红? 浙江理工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３３ 南非种族与族群关系变迁研究 著作 徐　 薇 浙江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３４ 微设计：造物认知论 著作 高凤麟 中国美术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３５ 儿童哲学导论 著作 高振宇 杭州师范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３６ 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 著作 郭　 筠 浙江外国语学院 商务印书馆

３７ 数字化风险传播与公众风险感知

研究
著作 黄　 清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３８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ｎ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论文 黄鹂强 浙江大学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３９ 狭义语言主观性理论探索 著作 黄　 蓓 宁波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４０ 页岩能源革命：全球石油天然气

产业的兴衰和变迁
著作 龚斌磊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４１
从基本权理论看法律行为之阻却

生效要件———一个跨法域释义学

的尝试

论文 章　 程 浙江大学 法学研究

４２ 跨国并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著作 蒋墨冰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４３ 博弈中的平衡：政策试验与中国

高等教育改革
著作 韩双淼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４４ 数字时代的中小企业创新战略研

究
著作

程宣梅、

陈侃翔、

王　 菁、
池仁勇、

陈　 耀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６、７ 期



４５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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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浙东引水萧山枢纽等 ６０ 处
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方案的批复

浙政函〔２０２２〕２ 号

有关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水利厅：

你们关于要求批准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方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批

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浙东引水萧山枢纽、宁波市姚江大闸、宁波市鄞州区大嵩大闸、宁波市

镇海区遚浦闸站、温州市鹿城区戍浦江河口大闸、温州市瓯飞一期围垦工程北 １ 号闸和

北 ２ 号闸、永嘉县楠溪江供水工程拦河大闸、绍兴市曹娥江大闸、绍兴市柯桥区新三江

闸、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闸枢纽、衢州市乌溪江引水工程渠首拦河闸、台州市金清新闸、台

州市黄岩区永宁江闸等 １４ 座大型水闸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方案。

二、原则同意钱塘江北岸省管海塘、杭州市海塘、平湖市海塘、海盐县海塘、海宁市

海塘，钱塘江南岸省管海塘、杭州市海塘、绍兴市海塘、绍兴市柯桥区海塘、绍兴市上虞

区海塘，东苕溪西险大塘余杭段和德清段等 ４６ 条（段）重要堤塘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划

定方案。

三、工程所在地市县政府要组织实施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方案，依法设置界桩

和公告牌，加强工程安全管理，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有效防范社会风险，切实维护相

关群众合法权益。在规划工程周边项目时，要充分考虑洪水和潮水风险，并确保水利工

—３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６、７ 期



程安全运行。省水利厅要及时公布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概要表，并做好省直管工

程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附件：有关市、县（市、区）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８ 日

附件

有关市、县（市、区）名单

杭州市及上城区、西湖区、滨江区、萧山区、余杭区、钱塘区，宁波市及镇海区、鄞州

区，温州市及鹿城区、永嘉县，湖州市、德清县，嘉兴市、平湖市、海盐县、海宁市，绍兴市

及柯桥区、上虞区，衢州市，台州市及黄岩区。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
浙江省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基本优待目录清单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２１〕７９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退役军人事务部等 ２０ 部门关于加强军

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２０２０〕１ 号，以下

简称《意见》），结合我省实际，研究制定了《浙江省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基本优待目录清单》（以下简称《目录清单》）。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实施《目录清单》通

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是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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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军队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自觉落实《意见》精

神，主动履行服务优抚对象、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职责，全力抓好本系统优待工作任

务的有效落实。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行政主导、军地合力共为、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联动机制，形成统筹推进、分工负责、齐抓共建的优待工作格

局。加强相关经费列支，对优惠项目给予补贴，保障优待工作有序有力推进。

二、严密组织实施。各级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要发挥组织和督导作用，强化跟踪

问效、情况通报和惩戒激励措施，推动优待工作落地见效。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配合

协调和统筹安排，及时研究解决优待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把优待政策落实情况

作为双拥模范城（县、区）、模范单位和个人评选的重要条件。各地要及时研究制定本

地区优待目录清单落实举措，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明确标准、细化举措，全面提高优抚

对象优待工作水平。

三、强化教育引导。深入宣传国家优待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引导优抚对象充分认

识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合理确立政策预期，依法依规享受国家和社会优待。大力宣扬

优秀优抚对象先进事迹，引导退役军人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积

极为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作贡献。加强爱国拥军和国防教育，动员社会各界自觉拥军

优属，营造爱国拥军、尊重优抚对象浓厚社会氛围，推动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目录清单》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另行公布。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２１〕８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２１〕１９ 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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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科学有效推动我省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提升绿化美化水平，推进全省生态文明建

设，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

绕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主题主线，坚持城乡一体、美丽和谐，坚

持分类施策、系统提升，坚持引领带动、全面推进，坚持数字赋能、精准管理，全面推行林

长制，科学开展国土绿化行动，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治理，稳定森林面积，提

高森林质量，提升绿化品质，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碳汇能力，加快建设新时代美丽

浙江和高质量森林浙江，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提供良好的生态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优化重点区域绿化布局。县级以上政府要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合理

规划绿化目标，稳定区域森林面积，优化绿化空间布局。以境内主要水系、通道为脉，融

合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网络体系，让绿色

成为全域美丽大花园最美底色。浙东沿海区域要加强沿海防护林体系和新围垦区基干

林带建设，科学优化沿海防护林建设布局，在适宜区域积极发展以红树林为主的消浪林

带。浙西山区要以国家公园建设为载体，强化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构筑浙西生

态屏障。浙南山区要重点围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与分类分级管控，着力提升森林质

量。浙北平原区域要推进城乡绿化美化，构建农田、水系生态廊道网络。浙中盆地区域

要结合花卉苗木、经济林等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林地空间和林种结构。（责任单位：省

林业局、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各市、县〔市、区〕政府。列第一位的

为牵头单位，下同。以下均需各市、县〔市、区〕政府落实，不再列出）

（二）推进城乡人居品质提升。持续开展国家森林城市、园林城市和省森林城镇建

设，推进金义都市区森林城市群建设。（责任单位：省林业局、省建设厅）加大城乡公园

绿地建设力度，形成布局合理的公园体系，营造近自然植物群落。提升城市绿化品质，

城市道路应当栽植行道树，充分利用建筑、墙面、桥体、阳台等推广立体绿化、屋顶绿化。

加强城市新区和新建工业区绿化。（责任单位：省建设厅、省林业局）围绕乡村振兴和

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乡村“四旁”（水旁、路旁、村旁、宅旁）、庭院绿化美化，推进“一村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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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行动。（责任单位：省林业局、省农业农村厅）构建绿道网络，实现城乡绿地连接贯

通。（责任单位：省建设厅）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科学规范、因害设防建设农田防护

林。（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林业局）加强铁路公路两侧、江河沿

线、湖泊水库周围造林绿化与功能提升。（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林业

局、杭州铁路办事处）加强城乡大树、古树名木、珍贵植物及其生境保护，规范保护、养

护、复壮措施，建设古树公园，让城市留住乡愁。（责任单位：省林业局、省建设厅）

（三）合理安排绿化用地空间。县级以上政府要围绕国土绿化目标，根据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数据，统筹落实绿化空间，科学划定绿化用地，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叠加

至同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变更、擅自改变绿化用

地面积、性质和用途。（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

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局）推进国土应绿尽绿，以宜林荒山荒地荒滩、荒废和受损山体、

退化林地草地等为主开展造林绿化。（责任单位：省林业局）结合城市更新，拆违建绿、

留白增绿、破墙透绿，增加城市绿地，巩固和优化城市绿地系统布局。（责任单位：省建

设厅）鼓励利用闲置土地、未利用地开展临时绿化。（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责任单位：省自

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依法合规建设农田防护林、护路护堤护岸林，优先将新围垦

区陆域生态用地用于营造沿海防护林。（责任单位：省林业局、省自然资源厅、省交通

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根据国家统一部署，逐步推进 ２５ 度以上坡耕地、陡

坡梯田、重要水源地 １５—２５ 度坡耕地、严重沙化耕地、严重污染耕地的退耕还林。（责

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局）

（四）科学提升国土绿化质量。因地制宜选择树体高大的乔木树种、树形优美的彩

色树种、价值较高的珍贵树种、适应广泛的乡土树种、彰显文化的特色树种、抗性较强的

长寿树种，兼顾群众健康因素，避免选用易致人体过敏的树种，减少种植高耗水草坪。

科学选择绿化苗木，提倡使用容器苗造林，除必须截干栽植的树种外，应使用全冠苗。

坚持节俭务实开展国土绿化，严禁采挖移植天然大树、古树名木搞绿化，坚决反对大树

进城、栽植过密、一夜成景等急功近利行为。科学开展绿化设计，提倡多树种营造混交

林，合理确定初植密度，培育乔灌草群落完整、叶花果丰富多彩的森林结构。科学规范

整地挖穴，合理配置水资源，充分保护原生植被、野生动物栖息地、珍稀植物等生境，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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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烧山炼山、全垦整地、剥离表土等，避免造成水土流失或土地退化。城市中各类绿地

地形设计应满足植物正常生长需求，避免水土流失，确保稳定安全。加强新造幼林地抚

育管护，完善绿化后期养护管护措施，提高造林绿化成效。（责任单位：省林业局、省自

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

（五）规范开展绿化项目建设。国家投资或以国家投资为主的绿化项目要编制项

目实施方案与作业设计（含绿化设计方案，下同），由绿化项目主管部门组织作业设计

合理性评价后实施。按照国家规定使用林木良种，加强林木种苗质量管理。社会普遍

关心且政府主导的重大绿化项目，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绿化项目

主管部门要完善项目建设设计、施工、验收全过程闭环管理机制，落实监督与检查验收

主体责任，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与绩效检查。（责任单位：省林业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自

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各类建设工程要与其配套的绿化工程

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责任单位：省林业局、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

利厅）

（六）实施国土绿化标志性工程。实施新增百万亩国土绿化行动，推进山地、坡地、

城市、乡村、通道、沿海“六大”森林建设，有效增加森林面积。实施千万亩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工程，开展中幼林抚育、珍贵树种和大径材林培育，建设钱塘江、瓯江、兰江、京杭

大运河、沿海海岸带等美丽生态廊道，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林相改造提升。（责任单

位：省林业局、省自然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实施

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推进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森林灾害防控能

力。加强森林、林地资源保护，严格林地用途管制，严禁毁林开垦，合理控制森林采伐消

耗。强化迹地更新管理，推进良种化改造，实施退化林修复。（责任单位：省林业局）加

强城市绿地保护。（责任单位：省建设厅）发展林业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开展竹林经营，

推进竹木制品替代，增强木本油料供给能力，实施全省“千村万元”林下经济增收帮扶

工程。（责任单位：省林业局、省农业农村厅）开展林业固碳增汇试点建设。（责任单

位：省林业局、省发展改革委）

（七）提升国土绿化数字治理能力。建设国土绿化应用场景，推进造林绿化、重大

项目、资金管理落地上图，一屏展示国土绿化建设成果。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

系，加强全域国土绿化建设成果汇集，动态监测绿化保存与管护状况，科学评价造林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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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效，开展绿化项目碳汇潜力评估。（责任单位：省林业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

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为

基础，加强省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协同，开展绿化空间及用地情况分析，建立造林绿

化用地联合审查机制，提升国土绿化精准治理水平。（责任单位：省林业局、省发展改

革委、省自然资源厅）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结合全面推行林长制，切实履行科学绿化主体责

任，明确相关部门的目标任务和落实措施。各级绿化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组织领导、宣传

发动、协调指导等作用，强化监督检查与考核评价，对科学绿化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各有关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合力推进科学绿化

工作。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弘扬科学绿化理念，普及科学绿化知识，倡导节俭务实绿化

风气，营造科学绿化的良好氛围。（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完善投入机制。各级政府要合理安排资金，将国土绿化列入预算，不断优化

投资结构。发挥财政激励引导作用，落实完善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集中建设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国土绿化重点工程。鼓励地方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贷款贴息等方

式创新国土绿化投入机制，实行差异化财政补助政策。在不新增隐性债务的前提下，鼓

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支持社会资本依法依规参与国土绿化和生态保

护修复。（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林业局）

（三）强化政策支持。完善土地支持政策，对集中连片开展国土绿化、生态修复达

到一定规模和预期目标的经营主体，可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在依法办理用地

审批和供地手续后，将一定的治理面积用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相关产业开发。探索

大城市的公园绿地依法办理用地手续但不纳入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管理的新机制。（责

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建设厅、省林业局）推进绿化项目工程化管

理，各地可依法探索优化招投标程序及办法。（责任单位：省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

林业局）持续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进森林适度规模经营。探索创新“国乡合作”、

股份合作等机制，深化国有林场改革，持续推动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省

林业局、省发展改革委）制定森林、湿地碳汇能力巩固提升方案，推进森林科学可持续

经营，持续优化森林经营管理政策。将造林绿化后期管护纳入护林员职责范围，并与护

—９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６、７ 期



林员绩效挂钩。（责任单位：省林业局）

（四）加强基础支撑。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绿化树种选育、森林生态功能提升、生物

多样性综合保护、林产品质量安全、森林生态效益监测等关键技术研究及新技术、新机

械的研发推广。（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林业局）加强重点工程的科技支撑与先进技

术成果应用，提高工程建设的质量和管理水平。加大林木种质资源库、良种基地、林业

保障性苗圃建设力度，完善订单育苗、定向培育、赠苗造林等管理机制。加强美国白蛾、

红火蚁等重大有害生物检疫，构建林业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加强科技推广、

试验示范和结对帮扶，辐射带动企业、林农推广应用科学绿化先进适用高效技术。（责

任单位：省林业局、省科技厅）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实施山区林区经济发展人才培养

和引进计划，建立有利于各类人才到山区林区创业就业的激励机制。（责任单位：省林

业局、省人力社保厅）加强国土绿化设计、施工、管理队伍建设，强化人员培训，不断提

高科学绿化水平。（责任单位：省林业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
“综合查一次”制度的指导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２１〕８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综合查一次”制度是对涉及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多个执法主体的相关行政检

查事项进行“一件事”集成，在同一时间对同一监管对象进行联合执法检查，防止监管

缺位，避免重复检查的综合行政执法制度。为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提高行政

执法效能，深化“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国发〔２０２１〕２６ 号）和《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

等规定，经省政府同意，提出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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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以“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为切入点，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全面推

行“综合查一次”制度，凝聚执法合力，强化执法责任，提高执法效能，着力破解行政执

法中存在的重复执法、多头执法、随意执法和执法盲区等难题，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合法

权益，加快塑造变革，创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覆盖的整体政府监管体系和全闭环

的行政执法体系，打造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数字政府。

（二）基本原则。

全面覆盖。突出执法监管的重点、难点、盲点，对行政检查事项按照“一件事”集成

实行清单化管理，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实现全面精准监管。

整体协同。发挥政府行政执法协调指挥机制的作用，深化多跨协同，促进执法监管

整体化、规范化、标准化，实现联动闭环监管。

高效规范。一体推进法治化改革与数字化改革，贯通执法监管全流程，贯通数字化

改革“１５２”体系与“１４１”体系相关模块功能，强化制度的执行、监测、监督和评价，确保

执法监管到位，实现高效规范监管。

（三）工作目标。到 ２０２２ 年底，“综合查一次”制度得到全面推行，重复执法、多头

执法等难题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政府执法监管职能全面履行，基本实现有人管、管得好、

管到位，全覆盖的政府监管体系和全闭环的行政执法体系基本形成。

二、主要任务

（一）编制“综合查一次”检查场景清单。各市、县（市、区）政府要组织各执法部门

和乡镇（街道）以权力事项清单为基础，以监管对象或事项为联结点，全面梳理涉及同

一类对象或事项有多个监管主体、需要协同执法的群众关注热点、行业治理难点、中心

工作重点、部门监管盲点，形成“综合查一次”检查场景清单，明确牵头单位、协同单位、

检查事项和检查内容。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信访投诉、日常检查、网格

管理、行政处罚等执法监管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实施风险隐患预警，根据实际动态

调整“综合查一次”检查场景清单。

（二）派发“综合查一次”检查任务。依托“互联网 ＋监管”“基层治理四平台”等平

台统一开发“综合查一次”指挥应用，实现检查任务线上磋商、一键分发。落实“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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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一公开”要求，科学确定检查对象、数量、方式和检查人员。统筹调度辖区内执法力

量和执法资源，着力解决执法人员、执法装备调配等问题。牵头单位和综合执法指导机

构按要求组织实施，参与单位积极配合。实施检查前，除依法不予公开和上级机关明确

要求不能事先通知的检查事项外，可将检查时间、依据、方式等内容事先向检查对象通

报，督促检查对象落实主体责任，自行整改纠正。

（三）规范实施“综合查一次”检查。“综合查一次”执法检查统一应用“浙政钉·

掌上执法”系统，检查结果和处理结果依法公示并同时推送至相关部门，涉案线索证据

材料同步纳入证据共享库。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和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对检查中未发现问题的，予以归档；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检

查中发现的涉及行业性、区域性严重违法行为和重大危险隐患，牵头单位及时向当地政

府报告，并通报同级相关监管部门和综合执法指导机构，由当地政府组织进行专项治

理。检查和相关处理中形成的文字、视听资料和电子执法文件等资料，按照规定立卷，

并做好归档和保管。

（四）加强监督评价。各地要对“综合查一次”制度实施情况实行全流程监测、监督

和动态评价，深入分析检查协同、任务实施、结果运用等情况及执法对象有关意见，督促

监管主体切实规范履职。对执法检查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由当地综合执法指

导机构会同有关执法监管部门协商解决，重大问题报当地政府协调。将各执法部门和

乡镇（街道）“综合查一次”制度实施情况作为行政执法评议的重要内容，并纳入法治浙

江（法治政府）建设考核。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县（市、区）政府要加强对“综合查一次”制度推行工作

的组织领导，完善行政执法协调指挥机制，组织各执法主体落实“综合查一次”制度要

求，并结合实际创新应用、提高实效。省综合执法办要加强规范指导，会同有关部门开

展业务培训。省市场监管局、省大数据局、省综合执法办等单位要加强统筹，加快迭代

升级“互联网 ＋监管”“基层治理四平台”等数字化平台，支持“综合查一次”指挥应用

线上运行，实现问题发现、任务形成、检查实施、监督评价全流程一体化。

（二）强化执法保障。各地、各执法主体要完善执法监管流程，建立健全执法协作、

案件移送等配套制度和机制；对符合规定要求的检查结果及相关证据实行互认，简单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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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事项可以依法相互委托；与推行非现场执法、掌上执法、移动执法等相结合，规范电子

技术监控设备的设置和使用，发挥行政执法制度的整体优势。省综合执法办要会同有

关执法部门和地方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不断提升“综合查一次”制度执行效能。

（三）加强统筹协调。各市、县（市、区）政府要将“综合查一次”制度作为落实行政

执法为民的具体要求，将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作为构建新型监管机制的重

要内容，统筹持续推进全覆盖、常态化。明确责任分工，各地综合执法指导机构负责牵

头组织推行“综合查一次”制度，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牵头组织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工作。加强制度落地执行的协调协作，防止政出多门、多头执法、重复检查，

切实减轻企业、群众和基层执法部门负担。

（四）明确责任界限。各地、各执法主体按照尽职免责、失职问责原则，落实“综合

查一次”责任。对严格依据检查场景清单和相关工作要求实施，监管对象未被抽查到

或检查时未发现问题的情形，依法依规免于追究相关责任。对未按要求进行检查和未

依法及时公示检查结果造成不良后果、不执行或者拖延执行检查任务、检查发现涉嫌犯

罪案件未依法移送等情形，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国际航空货运发展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２１〕８６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加快建设高水平交通强省，促进国际航空货运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

意见。

一、总体目标

构建“两枢（纽）两特（色）一专（业）”国际航空货运机场体系，形成布局合理、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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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供需匹配、畅通高效的国际航空货运格局。杭州机场成为全国航空物流中心和全

球“邮快跨”集散中心；宁波机场成为区域性国际航空货运基地和海空联运全国标杆；

依托温州外贸企业集聚优势，提升温州机场国际航空货运能级；依托义乌国际小商品集

散地特色，重点建设义乌机场跨境航空集散中心；嘉兴机场成为区域航空物流枢纽和长

三角多式联运中心。到 ２０２５ 年，全省国际航空货运量达到 ３０ 万吨以上，位居全国前

列。全省机场国际货站面积达到 ２０ 万平方米以上，国际航线达到 １５０ 条以上（其中全

货机航线 ４０ 条以上），口岸机场整体通关时间压缩 １５％以上。

二、强化基础能力保障

（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杭州机场东区国际货站新建工程、嘉兴机场新

建工程、义乌机场新货站工程；加快杭州、宁波机场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打造长三角重要

航空冷链基地；加快宁波、温州机场国际货站扩容升级，扩大各口岸机场货运区域进深

尺度，合理区分全货机和客机腹舱带货区，全面提升全省机场国际航空货运保障能力。

到 ２０２５ 年，全省国际航空货运保障能力达到 ６０ 万吨。

（二）推进集疏运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杭绍甬高速公路杭州至绍兴段、杭州中环、

甬金高速公路改扩建、甬台温高速公路改扩建、３２０ 国道嘉兴建陶市场至濮院港段改建

等工程，统筹谋划杭州机场东侧联络线、萧山保税大道南延、２２８ 国道宁波海曙段等项

目，构建机场外部快速集散通道。加快推进杭州机场东西下穿通道、宁波机场空港大

道、温州机场东西下穿通道等机场内部道路建设进度，形成“进离场主通道 ＋货运区专

用道路”机场内部中转系统，构建“外成环 ＋内成网”道路集疏运体系。谋划推进杭州

机场铁路货运专线等铁路项目建设，实现铁路、公路和机场集疏运“三网融合”。

（三）提升设施装备供给水平。加快国际航空货运通道建设，重点推进杭州、宁波、

温州机场国际“邮快跨”收运通道建设，到 ２０２５ 年全省国际航空货运收运通道提升至

４０ 条以上，其中国际“邮快跨”通道提升至 ２０ 条以上。稳步推进杭州机场国际转运、空

空联运等中转业务专用场地及设施建设。各机场按需配备升降作业平台车、全自动分

拣平台等专业卸装分拣设备，提升口岸机场服务能力。

三、构建全球国际航线网络

（一）完善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杭州机场加密至比利时列日、俄罗斯莫斯科等国际

航空货运枢纽机场航班，开通至欧洲、美洲等 ５ 条以上洲际全货机航线；宁波机场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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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德国法兰克福等机场航班，开通至中东欧等方向 ３ 条以上国际全货机航线；温州机场

开通至“一带一路”沿线方向 ２ 条以上国际全货机航线；义乌机场加密至日本大阪等机

场航班，开通至东南亚方向 ２ 条以上国际全货机航线。支持杭州机场争取第七航权业

务，推动引进外航运力，厚植航线网络资源。全省逐步构建横向错位、纵向分工、国内通

达、全球可达的全球 ７２ 小时航空货运骨干航线网络。

（二）提升国际货运中转功能。加强与美国孟菲斯、比利时列日、香港等国际航空

货运枢纽机场合作，拓展国际—国际、国际—国内间多形式、多渠道的空空中转业务。

加强与长三角等主要城市协同联动，大力推广定班包车模式，加密卡车航班网点，打造

覆盖 ５００—６００ 公里的空公联运网络。积极探索空铁、海空等中转联运新模式，开展定

制化、个性化中转服务。

（三）加大国际航空货运航班时刻供给。持续深化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加大杭

州、宁波等口岸机场时刻容量供给，合理安排 ８ 时至 ２２ 时国际货运航班时刻。实施分

类量化和差异化航空货运航班时刻配置政策，进一步提高全省国际航空货运飞机日利

用率和机场货运服务设施设备利用率。

四、强化市场培育

（一）引进培育货运龙头企业。积极争取引进全球领先的航空货运代理企业，优化

航空货运产品结构，拓展货运航线网络，提升国际化水平。培育本土航空货运企业。支

持货运航空公司壮大机队规模，支持基地航空公司拓展全球货运业务，鼓励航空货运企

业积极参与机场货站的规划、建设与运营。到 ２０２５ 年，引进培育 ５ 家以上国际知名货

运代理和主运营基地货运航空公司。

（二）推进临空经济发展。推动机场与临空经济示范区融合发展，推进区港一体化

规划、运营，加快航空物流枢纽建设，持续提升临空产业发展活力。积极打造航空运输、

维修、物流、食品、冷链等国际航空货运服务产业链，提升临空经济示范区的航空服务产

业集群效应。培育具有临空特色的现代服务、先进制造和航空智慧物流相关产业，加快

航空智能电子装备、智能轨道交通成套设备等建设。

五、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一）打造高效便利的口岸营商环境。推广杭州空港提前报关、区港联动等通关模

式，至 ２０２５ 年实现宁波、温州和义乌等口岸机场全天候无障碍预约通关。深入推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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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申报、两步申报、两段准入等通关改革，加强机场口岸查验工作力量配备，进一步提高

通关效率。加快推进嘉兴等国际快件通关中心建设。支持杭州保税物流中心升级为综

合保税区，支持杭州机场获批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资质，扩展杭州机场跨境电

子商务进出口业务功能，扩充宁波、温州和义乌等机场口岸资质。加大机场口岸卫生检

疫、安全监测和实货查检基础设施投入，加强专业人力配备，提升口岸风险防控能力。

（二）提升跨境电子商务国际货运服务能力。研究建立省级重点培育的跨境电子

商务服务商名录，整合国际分拨网、干线运输网、全球关务网、境外属地网、基础信息网

“五网”资源。支持杭州机场增设国际邮件交换站功能，提升国际邮快件处理服务能

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本地集货仓和海外仓，拓展集散渠道。

（三）推进智慧物流建设。围绕“四港联动”建设，加快构建全省航空物流信息服务

平台，支持省机场集团整合空港、海港、陆港等航空货运物流信息，推动口岸机场和航空

公司、空管及监管等单位数据互联共享，实现国际航空货运的全球追踪、大数据流量管

理、智能进离港排队、区域管制中心联网等功能。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

技术，打造自主可控的国际快递智能骨干网络。推进以国际航空货运为主导的多式联

运电子化、一单制，实现一次提交、一站办结、一网全通，促进国际航空货物快速流转。

（四）创新发展管理模式。推动省机场集团与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开展战略合作，通

过并购、入股等方式开展航空货运业务市场化改造。筹建省级国际航空货运企业，全面

提升航空货运专业运营能力。探索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国际航空货运承运人备案制

度。积极争取在危险品航空运输管理方面先行先试。推广异地货站集货模式创新经

验，建成覆盖全省运输机场和重要城市的异地货站网络。加强杭州综合保税区、杭州机

场区港联动，探索宁波北仑港海空联运新模式。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保障。成立省国际航空货运发展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作专班），统

筹推进重大事宜。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支持，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建设资金安排和关

键政策等落地。建立健全省市共建、政企参与的国际航空货运协同推进机制和疫情防

控机制。

（二）强化责任分工。省民航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工作任务清单，对照目

标倒排时间表、路线图，明确责任，督促落实。工作专班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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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问题。省机场集团发挥主平台作用，制定实施方案，积极推动工作开展。各有关部门

加强指导，做好实施方案与长三角城市群、全省及各口岸机场属地的总体规划、土地利

用、综合交通、环境保护等工作衔接。

（三）强化要素保障。围绕新一轮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和全域跨境电

子商务试点建设，建立多层次、多渠道要素保障机制，加大各级政府对航空货运发展投

入力度。制定出台全省口岸机场国际货运航线开发、货源组织等扶持政策，落实国家税

收优惠政策，统筹推进全省国际与地区航线开发培育。支持航空物流企业合作建设转

运中心、航空货站、仓储设施等。支持符合国际航空货运申报条件的项目列入省重大项

目库，优先保障项目用地。支持按规定开展各类活动，促进国内外航空物流业交流合

作。支持浙江省高校开展航空物流相关专业教育，强化航空物流人才培养。

（四）强化举措落实。省民航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强化工作督导、协调，确保各项工

作有效落实。有关省级单位和属地政府细化工作目标任务，制定工作推进计划，采取针

对性措施，确保目标任务落地落细。

国际航空货运发展工作任务清单，由省民航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印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强养老服务综合监管促进养老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２１〕８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２０〕４８ 号）精神，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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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全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经省政府同意，制定以下实施意见。

一、突出重点，严格实施综合监管

（一）全面消除安全隐患。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引导养老服

务机构（包括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安全运营，落实安全责任。全面检查养老

机构在建筑、消防、食品、医疗卫生、特种设备等方面的安全风险隐患，建立隐患、整改、

责任三张清单，督促养老机构抓好整改。严格执行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规定，检查发现存

在火灾等安全风险隐患且一时无法整改到位的，应当主动对危险部位或者场所采取临

时查封措施，直至整改到位。对敬老院和利用学校、厂房、营业场所等举办的符合消防

安全要求的养老机构，因未办理不动产登记、土地规划等手续问题未能通过消防审验

的，报经县级政府同意后出具具备消防安全技术条件的意见。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底前，各地

应全面解决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历史遗留问题。（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自然资源厅、

省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管理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消防救援总队。列第一位的

为牵头单位，下同）加强养老服务机构特别是老年食堂监督管理，经常性开展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加强对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服务

质量安全以及采购和使用药品、耗材、医疗器械等相关产品的监督管理。（责任单位：

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医保局、省药监局）

（二）加强从业人员监管。加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指导督促养老机

构制定员工守则，提升专业服务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新入职职工行风教育、岗前职业

技能培训率达到 １００％。（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人力社保厅）养老服务机

构中从事医疗护理、康复治疗等诊疗活动及消防管理等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备

相应执业资格。建立完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制度，有序增加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机构的数量，加强对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工作的指导服务和质量督导。（责任单位：

省人力社保厅、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依法依规从严惩处养老服务机构欺老、虐老

等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行业禁入措施。（责任单位：省公安

厅、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

（三）加强养老设施监管。加快推进养老服务设施科学布局，保障养老机构进入老

年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努力做到机构跟着老人走。保障养老服务用地需求，落实存量资

源建设养老服务设施过渡期政策。（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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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加强监督管理，严格落实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验收、交付

“四同步”，在土地出让公告和合同中应当明确配建、移交的养老服务设施的条件、要求

和所有权归属。（责任单位：省建设厅、省民政厅、省自然资源厅）常态化开展养老服务

用地和配建设施督查，对未经批准改变土地用途，违规出租、转让、买卖和抵押等情形，

依法依规加强监管和查处。建设养老机构应以护理型床位为主，重点保障失能失智老

年人。严格控制养老机构床均建筑面积，一般应在 ２５—３５ 平方米之间。（责任单位：

省民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

（四）加强养老资金监管。加强对养老服务财政资金使用的审计检查，重点审查补

助项目和程序是否合法合规、补助资金是否及时到位、效益是否得到有效发挥。定期对

养老服务机构申请使用补助资金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核查，依法打击虚报冒领等

骗取补贴资金行为。加强对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弄虚作假、挤占挪

用等违法违规行为。（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审计厅）加大对养老机构医保

基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力度，查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责任单位：省医保

局、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审计厅）加强对养老服务机构预收服务费用的规范管理，公

建民营的养老服务机构与租赁房屋兴办养老服务的机构不得收取。（责任单位：省民

政厅）加强对金融机构开展养老服务领域金融产品、服务方式创新的监管。（责任单

位：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加大对以养老服务为名非法集资

的风险排查力度，依法打击非法集资和诈骗等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责任单

位：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浙江银保监局）

（五）加强运营秩序监管。引导养老服务机构优化内部管理，在公共场所和部位安

装视频监控。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档案，妥善保管紧急呼叫记录、值班记录、交接班记录、

视频监控记录等原始资料。（责任单位：省民政厅）指导养老服务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和当事方协议约定提供服务，建立纠纷协商调解机制，引导老年人及其代理人依法维

权。（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司法厅）完善养老服务市场主体退出机制，指导退出的养

老服务机构妥善做好老年人的服务协议解除、安置等工作，依法依规及时查处无证无照

从事养老服务的行为，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

局）加强对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退出财产处置的监管，防止财产流失或者转移。

（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财政厅）鼓励乡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实施专业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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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定条件且床位数在 １０ 张以上的，应按养老机构进行备案和管理。（责任单位：

省民政厅）

（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养老服务领域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养老服务机构依法

制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有针对性地开展突发事件

应急知识的宣传普及和必要的应急演练。（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

管理厅）养老服务机构要全面落实传染病疫情防控要求，坚持预防为主，指导老年人做好

个人防护。养老服务机构发生或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或者流行、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

事件的，应当依照有关要求向所在地县级卫生健康、民政等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

告，并在有关部门指导下采取卫生处理、隔离等防控措施。（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卫生

健康委）督促养老服务机构积极参与综合保险。（责任单位：省民政厅、浙江银保监局）养

老服务机构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及时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应急管理、民政部门报

告。以设区市为单位，建立养老服务应急支援保障队伍，提升养老服务机构突发事件应

急准备、处置与救援的能力。（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应急管理厅）

二、深化改革，建立综合监管长效机制

（一）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各级民政部门会同建设、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消防救援等部门建立养老服务质量安全监管部门联动执法机制，落实行政执法全过

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行政执法结果公示等制度。依托省行政执法监管平台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避免多头多层重复执法。民政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

养老服务机构存在安全隐患，应当立即督促养老服务机构采取措施消除隐患，并书面告

知相关部门。对安全隐患突出或者情况紧急需要立即处置的，应当依法责令养老服务机

构停业整顿或者采取紧急措施处置，并通知相关部门到场处理。（责任单位：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省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消防救援总队）需要采取行政强制

措施或者行政强制执行的，应当通知具备相应行政执法权限的部门实施，或者申请法院

依法处理。（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探索容错纠错和免责机制，落实行政执

法问责制，促进监管部门和执法人员履职尽责、廉洁自律、公正执法。（责任单位：省民政

厅、省司法厅、省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消防救援总队）

（二）创新数字监管方式。推进养老服务数字化改革，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推行“互联网 ＋监管”，推动技术对接、数据汇聚，实现养老服务质量、财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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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使用等监管数据可比对、过程可追溯、问题可监测等综合监管“一张网”。（责任单

位：省民政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大数据局）老年人高龄津贴和百岁老人长寿

保健金的申请、发放，通过数据共享进行无感发放（首次发放可委托村、社区上门核

查）。（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大数据局）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养老从业人

员、老年人健康档案、老年人基本信息、老年人社会保障信息等“养老云”数据，依托一

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共享应用。（责任单位：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人

力社保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大数据局）开发“浙里养”平台智慧监管场景，运用远程监

管、移动监管、预警防控等非现场监管手段，及时掌握情况，实施动态监管。（责任单

位：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大数据局、省消防救援总队）

（三）加大信用监管力度。进一步规范养老机构开业“一件事”办理，有关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对照国家强制性标准及基本规范，严把备案登记第一关。（责任单位：省民

政厅、省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省消防救援总队）建立养老机构备案信

用承诺制度，将备案申请人备案承诺及履约情况记入信用记录，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

要依据，对违反承诺的依法依规实施惩戒。建立养老服务市场主体信用记录体系，以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标识，整合形成完整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并通过中国政府网及相关

部门网站等渠道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开展养老服务机构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相关部

门要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评价结果相结合，根据养老服务机构信用等级高低采

取差异化监管措施。（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将养老服务

机构登记、备案、抽查检查结果、行政处罚、奖惩等信息，按照经营性质在中国社会组织

公共服务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事业单位在线网等进行公布。依照《养老

服务市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将严重违法失信的养老服务机构

和从业人员列入联合惩戒范围，向社会公布，实施联合惩戒。（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

委、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人力社保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市场监管局）

（四）规范服务标准评价体系。健全养老服务标准和评价体系，发布一批养老服务

地方标准，推动养老服务标准宣贯实施。（责任单位：省市场监管局、省民政厅）健全养

老机构等级评定机制，实施动态化管理。开展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责任单位：省民

政厅）政府部门依照标准开展监管，市场主体对照标准依法经营，按照《养老机构服务

质量基本规范》《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规定，推进全面达标。（责任单位：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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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管局、省民政厅）

三、加强领导，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一）注重党建统领。坚持党对养老服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养老服务党建

工作机制，压实属地政府责任，把党建工作贯穿到养老服务综合监管的全过程。公办

（含公建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养老机构实现党建工作全覆盖。民办养老机构要按照应

建尽建原则，及时建立党组织或实现党建工作全覆盖。充分发挥省养老服务联席会议

作用，加强对养老服务监管的统筹协调。

（二）落实监管责任。充分发挥政府在制度建设、行业规划、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主

导作用。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业务指导和监管职责，实行清单式监管，明

确监管事项、措施、依据、流程，监管结果要及时、准确、规范并向社会公开。压实养老服

务机构在依法登记、备案承诺、履约服务、质量安全、应急管理、消防安全等方面的主体

责任。加强养老服务领域行业组织建设，健全行业自律规约，制定行业服务标准，推动

行业自律体系建设。

（三）强化宣传引导。开展养老服务法治宣传教育，多渠道、多形式宣传养老服务

综合监管的重要意义。加大养老服务政策宣贯普及力度，动员社会各方共同推进综合

监管制度建设。加强舆论引导，积极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社会氛围。各地要及时总结工

作经验，广泛宣传正面典型。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公布浙江省园林城市评审结果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２１〕７７ 号

岱山县、嵊泗县人民政府：

岱山县政府《关于申请对岱山县省级园林城市建设工作进行考评的请示》（岱政

—２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６、７ 期



〔２０２１〕１８ 号）、嵊泗县政府《关于申请对嵊泗县省级园林城市建设工作进行考评的请

示》（嵊政〔２０２１〕８ 号）收悉。根据《浙江省园林城市系列申报评审管理办法》，经综合

评审和公示，岱山县、嵊泗县达到浙江省园林城市标准。经省政府同意，现予公布。

岱山县、嵊泗县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不断提升城市

园林绿化、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城乡风貌，努力营造更加美好的人居环

境，积极开展国家园林城市创建活动，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新的贡

献。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整合设立浙江文成等经济开发区的复函

浙政办函〔２０２１〕８０ 号

温州市、绍兴市、台州市、丽水市人民政府：

你们关于要求整合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的请示（温政〔２０２１〕３８ 号、温政〔２０２１〕３９

号、绍政〔２０２１〕３ 号、台政〔２０２０〕３６ 号、丽政〔２０２０〕１４ 号、丽政〔２０２０〕１８ 号、丽政

〔２０２１〕３３ 号）收悉。经省政府同意，现函复如下：

一、同意整合设立浙江文成经济开发区、浙江泰顺经济开发区、浙江上虞曹娥江经

济开发区、浙江椒江经济开发区、浙江庆元经济开发区、浙江遂昌经济开发区、浙江松阳

经济开发区（以下统称开发区），实行省级经济开发区政策。

浙江文成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 ９ １５ 平方公里，分三个区块。百丈說区块规划面积

１ ７６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石庄村百丈說路、南至八都村老 ５６ 省道、西至凤鸣民族

村东侧、北至长塘村南侧。黄坦区块规划面积 ２ ６２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依仁村西

侧、南至济下村北侧、西至严本村云湖路、北至云峰村南侧。大C区块规划面积 ４ ７７ 平

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东城村西侧、南至凤篛社区文景高速公路（在建）、西至中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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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侧 ３２２ 国道、北至珊门社区西侧。

浙江泰顺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 ８ ８０ 平方公里，分三个区块。罗阳区块规划面积 ６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分泰线、南至长垄公路、西至 ２３５ 国道、北至文祥大道。彭月

区块规划面积 １ ３６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水尾村东南部、南至富察线、西至富察线、

北至分泰线。大安区块规划面积 １ ４４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柳埠村东部、南至柳埠

村中部、西至富察线、北至大丘坪村东部。

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 ２３ ２５ 平方公里，分三个区块。江西区块规

划面积 ６ ７７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常台高速公路、南至东关街道 ００８ 乡道、西至道

墟街道环镇西路、北至杭州湾南线高速公路。江东区块规划面积 １０ ２５ 平方公里，四至

范围：东至小越街道五五线、南至百官街道百谢公路、西至曹娥江以东崧厦街道盖沥河、

北至规划 ３２９ 国道北移线。虞东区块规划面积 ６ ２３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丰惠镇

规划道路、南至丰惠镇规划道路、西至梁湖街道百丰公路、北至梁湖街道规划道路。

浙江椒江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 １４ ２６ 平方公里，分三个区块。椒南区块规划面积

１１ ７０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椒江岸线，南至市府大道，西至太和山、安康路，北至椒

江岸线。椒北区块规划面积 １ ２８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经三路、南至椒江岸线、西

至经一路、北至纬一路。下陈（洪家）区块规划面积 １ ２８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规

划道路，南至王桥泾、规划道路，西至机新线南延，北至洪三路。

浙江庆元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 ５ ４０ 平方公里，分两个区块。屏都区块规划面积

４ ３０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会溪村和山小学、南至沿屏都综合新区银山路、西至衢

宁铁路庆元站、北至沿县道菊屠线（Ｘ４４１）。竹口区块规划面积 １ １０ 平方公里，四至范

围：东至沿县道枫竹线（Ｘ４１４）、南至国道龙广线（Ｇ５２８）与县道枫官线（Ｘ４２５）交叉口、

西至沿长深高速公路（Ｇ２５）、北至国道龙广线（Ｇ５２８）与县道枫官线（Ｘ４２５）交叉口。

浙江遂昌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 １３ ５０ 平方公里，分两个区块。城东区块规划面积

１３ ０３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龙板山工业园区环一路、南至溧宁高速公路、西至妙高

街道牡丹亭路、北至 ６１７ 县道。城西区块规划面积 ０ ４７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成屏

溪、南至妙高中心敬老院北侧、西至规划环城西路、北至源古路。

浙江松阳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 ７ ３２ 平方公里，分两个区块。古赤新区块规划面积

２ ８０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半山路、南至 ２２２ 省道、西至东山路、北至楼海路。北城

区块规划面积 ４ ５２ 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东至新华北路、长兴三路、竹客口标准厂房、和

阳路、松州家园小区沿线，南至金屏路、云岩山北部沿线、长虹西路、王村路，西至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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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松阴溪沿线、金涛路、古青线，北至 ２２２ 省道、茅溪坑沿线。

二、开发区要认真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开发区综合评价

办法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２１〕６６ 号）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加快形成产业特色鲜明、综合配套完善的现代产业集聚区。致力于提高发展的质

量和水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体制机制创新活力，更好发挥开发区引领、辐射

和带动作用，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三、开发区在开发建设中，要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安排用地规模、布局

和建设时序，积极做好存量建设用地盘活挖潜等工作，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严格执行土地供应政策，按照程序履行用地报批手续，依法依规做好各类项目用地供

应。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准入要求，督促区内企业转

型升级，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强事故应急演练，

确保开发区环境安全和社会稳定。

四、你们要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加大对开发区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切实做好开发区后

续管理和服务等各项工作，促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浙江省参保
城乡居民健康体检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卫发〔２０２２〕２ 号

各市、县（市、区）卫生健康委（局）、财政局、医保局：

根据《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浙江省城

乡居民“三免三惠”健康行动实施方案》，为切实做好参保城乡居民免费健康体检工作，特

制定《浙江省参保城乡居民健康体检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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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浙江省农民健康体检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浙卫发

〔２００５〕２９６ 号）、《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卫生厅关于做好

全省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居民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浙劳社医〔２００８〕７９ 号）

同时废止。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浙 江 省 财 政 厅

浙 江 省 医 疗 保 障 局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７ 日

浙江省参保城乡居民健康体检管理办法

为落实浙江省城乡居民“三免三惠”健康行动，确保我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人员健康体检的顺利开展，切实提高广大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管理

本办法所称的健康体检，是指政府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０—６ 岁

儿童和中小学生除外）免费提供的健康体检。

健康体检工作以县（市、区）为单位组织实施。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

制定和完善当地健康体检方案，牵头做好体检组织实施工作，加强健康体检质量控制和

体检数据的分析利用，促进辖区内承担健康体检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以下简称体检

机构）提供优质、规范的体检服务。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健康体检相关资金保障。医保

部门负责配合做好健康体检人员信息提供等工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

内健康体检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加强宣传动员及舆论引导，为健康体检工作顺利实

施创造有利条件。

体检机构负责为居民提供规范、便捷的体检服务，体检结束后将体检结果记入居民

个人健康档案，并及时反馈体检对象，加强健康管理。医共体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加强

体检机构的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

二、体检对象与频次

（一）健康体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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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０—６ 岁儿童和中小学生除外）。

（二）健康体检频次。

１ ６５ 周岁及以上居民每年开展 １ 次，体检率应达到当年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下达的

老年人健康管理体检指标的要求。

２ 其他健康体检对象每两年开展 １ 次，愿检尽检。

三、体检项目

（一）基本项目。

１ 一般检查：体温、呼吸、血压（双侧）、脉搏，身高、体重、腰围、体重指数；

２ 五官检查：视力、巩膜，口唇、齿列，鼻、咽、喉、听力粗测判断；

３ 内科常规检查：心肺听诊，腹部肝、脾触诊；

４ 外科常规检查：皮肤、体表淋巴结、甲状腺、胸腹部、四肢关节、脊柱、运动功能粗

测判断；

５ 辅助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空腹血糖、血脂（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肝功能（血清谷丙转氨酶、血清谷草转氨酶、总胆红

素）、肾功能（血清肌酐、血尿素、血尿酸）、甲胎蛋白（ＡＦＰ）、心电图、腹部 Ｂ 超（肝、

胆、胰、脾、双肾）、胸片或胸部数字化摄影（ＤＲ）（正位）检查。

带“”的项目为 ６５ 岁及以上居民必检项目。

（二）选检项目。

１ 颈动脉 Ｂ超、甲状腺 Ｂ超、前列腺 Ｂ超（男性）、子宫附件 Ｂ超（女性）；

２ 其他肿瘤指标：癌胚抗原（ＣＥＡ）、前列腺特异抗原（ＰＳＡ）等；

３ 骨密度检测；

４ 眼底检查；

５ 糖化血红蛋白、餐后 ２ 小时血糖；

６ 胸部 ＤＲ（侧位）、胸部 ＣＴ；

７ 大便常规、大便隐血试验；

８ 其他。

（三）项目说明。

１ 鼓励各地探索“１ ＋ Ｘ”体检模式。其中“１”为基本项目，是基本必备的健康体检

项目。“Ｘ”为各地自选项目，可以是各地针对本地区或上年度体检结果动态设计的健

康体检套餐，也可以是居民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的个性化体检项目，具体实施办法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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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自行确定。

２ 体检对象出行或行动不便，需体检机构采用上门方式提供体检服务的，经县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确认同意，可在不增加体检经费的前提下，以其他实验室检查项目替

代胸片或胸部 ＤＲ（正位）检查。

３ 体检机构要统筹安排健康体检、妇女“两癌”检查、结直肠癌筛查等项目，方便居

民就近参加体检。

四、体检结果反馈与健康管理

健康体检结束后，体检机构应当对各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并出具健康体检

报告单（书），一个月内将书面体检结果反馈给被检查人（危急值立即反馈）。健康体检

报告单内容应包括体检项目的检查结果、综合评价及健康指导意见。对体检发现的慢

性疾病、传染病、肿瘤等疾病疑似情况，应及时进行进一步检查或转诊，并跟踪掌握诊断

结果。体检机构要将健康体检与社区健康管理有机结合，把体检发现的慢性病高危人

群和确诊患者纳入相应病种进行规范化管理，提供连续、综合的健康服务。

五、体检信息管理

体检机构应当做好对体检对象个人信息的保密工作。体检结束后，体检机构应及

时将体检信息导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系统。未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体检对象应按要求

建档。经审核后的体检结果信息结合居民电子健康档案通过“浙里办”手机客户端等

渠道向居民个人开放。各地要优化健康体检信息化管理，强化电子健康档案系统与体

检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健康体检系统数据全字段自动导入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和个案

数据按要求传输。居民健康体检表由省卫生健康委制定，另行下发。

六、体检质量控制

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按照浙江省地方标准《健康体检服务规范》等有关要求，

加强对体检机构质控工作的培训、检查与评估管理。定期核查体检人员资质和培训考

核记录。定期检查体检人员健康状况，预防交叉感染。定期核查健康体检使用的医疗

设备、一次性医疗用品，复核质量要求。体检机构应严格开展质量控制，对体检人员资

质、体检场所设置、体检设备校验、环境消毒处理、医疗废物处置及生物样本采集、留存、

转运环节等进行规范管理，对体检项目实施的完整性进行监测。对于体检对象拒绝部

分检查项目的，体检机构要做好知情告知并准确记录。

七、体检经费及管理

全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０—６ 岁儿童和中小学生除外）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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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项目补助标准为 ９０ 元 ／人次。基本项目体检经费由各级财政安排。各地可根据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等情况，在基本体检项目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体

检项目和提高补助标准。自选项目体检经费由各级财政和城乡居民个人共同承担，财

政承担部分原则上不高于 ６０ 元 ／人次。地方原有标准高于此标准的，可以继续执行原

标准。各级财政可统筹其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用于开展健康体检。加强体检

工作统筹，完善体检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个人按体检标准就高原则享受健康体检，每年

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健康体检次数不超过 １ 次。原执行 ６０ 周岁以上每年一次体检的

地区，对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已满 ６０ 周岁的，且已参加过每年一次健康体检的参保

居民可参照 ６５ 周岁及以上人群政策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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